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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67(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安哥拉、白俄罗斯、博茨瓦纳、布隆迪、刚果、科特迪瓦、古巴、埃塞俄比亚、

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马来西亚、尼日利亚、苏丹、委内瑞拉玻利瓦

尔共和国、越南和津巴布韦：决议草案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构成 
 
 

 大会， 

 回顾其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第 5(g)段，其中决定人权理事会

应该承担大会 1993 年 12 月 20 日第 48/141 号决议决定授予人权委员会的与联合

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工作相关的作用和责任， 

 又回顾人权委员会 2004 年 4月 21 日第 2004/73 号决议
1
 和 2005 年 4月 20

日第 2005/72 号决议，
2
 

 注意到高级专员的相关报告
3
 以及联合检查组的相关报告，

4
 

 铭记工作人员的实际构成具有偏斜性质，如果被认为存在文化偏见，不代表

整个联合国，则可能降低该办事处的工作效率，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4 年，补编第 3号》（E/2004/23），第二章，A节。 

 
2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5 年，补编第 3 号和更正》（E/2005/23 和 Corr.1），第

二章，A节。 

 
3
 E/CN.4/2006/103。 

 
4
 JIU/REP/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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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遗憾的是，虽然作出了努力来纠正工作人员地域分布多样性不平衡问

题，但没有明显的改进， 

 1. 在计及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4 
的同时，决定： 

 (a) 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克服现状的持续不断努力提供具体支持和

指导； 

 (b) 在纠正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具体的地域不平衡问题时，允许设立机

制，使办事处 P-2 职等工作人员的招聘不再限于通过国家竞争性考试的候选人； 

 (c) 重新评价联合检查组报告所述人权活动的经费筹措，以期增加核心资源

的支持； 

 2. 鼓励更多成员国参加协理专家方案，在这方面，敦促参加国增加对发展

中国家协理专家的赞助； 

 3. 请联合检查组协助人权理事会有系统地监测本决定的执行情况，除其他

外，于 2008 年 5 月向人权理事会提交联合检查组的报告所载建议落实之前执行

情况的全面后续报告； 

 4.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a) 采取进一步措施，全面有效地执行联合检查组报告中的建议； 

 (b) 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5/72 号决议第 26(e)段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届会议

和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全面的最新报告； 

 5. 决定在第六十二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一问题。 

 

 


